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2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1)佑字第 224號 

主旨:為協助觀光暨週邊產業業者改善缺工問題，該署訂定「觀光暨週邊產業缺工專     

      案協助計畫」（如附件）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年10月13日發就字第1113510452號函辦理。 

2. 鑑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採行階段性開放邊境管理措施，旅遊、觀光旅館

業、旅館業、民宿等觀光暨週邊產業人力需求逐漸增加，該署自即日起啟動

旨揭計畫，並以3個月為期，協助業者補實所需人力。 

3. 旨揭計畫請貴單位協助辦理事項說明如下： 

(1)交通部觀光局 

Ⅰ.請協助彙蒐缺工業者（含防疫旅館、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民宿、旅行

業及觀光遊樂業等具有合法營業登記之觀光業者及週邊合作業者）清

冊，分批提供該署進行媒合服務（至遲請於今年11月底前提供該署）。 

Ⅱ.該計畫服務對象，業者所提供之職缺薪資以北部達3萬元以上、中南東

部不低於2萬8千元為原則，且請業者應於職缺內容敘明求才需求之具

體資格條件。 

Ⅲ.請協助盤點相關網站(如旅宿網、台灣好樂園等)資訊，以利該署建置台

灣就業通網站觀光產業專區，進行超連結加強宣導。 

(2)各公（協）會：請向所屬有求才需求之會員宣導於台灣就業通網站登錄

職缺(可參考計畫附件之求才登記填寫範例)，匯出清冊後提供交通部觀

光局彙蒐，並多加運用該計畫就業促進措施促進僱用。 

4.請該署所屬各分署配合辦理該計畫專案求才服務等相關事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